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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2018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

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
各乡镇，市直各相关单位：

根据近期上级下达纳入统筹整合范围资金总量，结合《芒市脱贫攻坚规划》及《芒市2018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实施方案》（芒政办发〔2018〕30号）等要求，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研究决定，现将2018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计划及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资金来源及分配情况
目前，到位未分配2018年度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共计4375.32万元，其中 ：中央资金2076万元，省级资金2199.32万元，州级资金100万元。资金计划安排用于农业产业生产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电子商务等方面（资金来源明细及分配计划详见附表）。

二、相关要求
（一）加强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
以市脱贫攻坚规划为引领，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对标对表，查缺补漏。由市扶贫办牵头，组织相关各职能部门摸清贫困村和贫困户的精准需求,做实全市脱贫攻坚项目库各项基础工作,因村因户因人精准施策,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大水漫灌”，确保项目库的项目有重点、可操作、具实效，切实达到“项目等着资金”的效果。

（二）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
严格执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贫困县开展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的意见》（国办发〔2016〕22号）和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贫困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试点方案》（云厅字〔2016〕20号），切实开展实质整合，继续深入推进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试点工作。使用涉农整合资金的项目必须从项目库中选择，做到资金到项目、管理到项目、核算到项目、责任到项目。

（三）加快项目实施和资金支出进度
严格按照《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17〕8号）、《云南省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云财农〔2017〕213号）、《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加快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余结转整改工作的通知》（云财农〔2017〕181号）、《云南省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县级结余结转综合治理办法（试行）》(云开组办〔2018〕2号)、《芒市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芒政办发〔2017〕158号）、《芒市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芒政办发〔2018〕31号）等文件要求，市财政局应及时将资金下达各项目实施部门，并严格按项目实施进度拨付资金；各项目单位要尽快组织编制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复后报市整合办备案，切实加快项目实施进度,简化报账流程,资金及时形成支出，确保年度内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结转结余规模控制在8%以内，结余结转较大的，一律按有关规定收回重新安排用于扶贫项目。
（四）加强部门协调配合，明晰界定责任归属
    各级各相关部门要准确界定资金使用管理责任归属，强化责任担当，各负其责。由于规划滞后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规划牵头部门承担责任；由于项目不成熟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项目主管部门承担责任；由于资金下达不及时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财政部门承担责任；由于项目验收不及时导致资金结余结转，由验收牵头部门承担责任；由于未收回部门已上报的项目净结余资金导致结余结转，由财政部门承担责任；由于报账不及时导致资金结转结余，由项目报账部门承担责任；由于审批不及时导致资金结转结余，由项目审批部门承担责任；除不可抗力外，其他情况导致资金结余结转，根据具体情况区分处理。

（五）全面实行资金项目公告公示制度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项目全部纳入公告公示范围，重点抓好到户到人资金项目的公告公示，引导贫困群众参与扶贫项目决策、管理和监督，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及时将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及项目等信息录入“全国扶贫开发信息系统”。

附件：芒市2018年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分配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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